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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则

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须附加于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农业设施财产保险（以下简称

“主险”）。

第二条 本保险合同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与主险保持一致。

保险责任

第三条 经双方同意，本保险合同扩展承保本保险合同载明的保险财产因水暖管突然破

裂、失灵造成该财产的水损（或水污损失）。

责任免除

第四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和费用，保险人不负责赔偿：

（一）爆炸、地震、地下火或因火灾受热；

（二）建筑物闲置期间的严寒；

（三）喷淋系统闲置或废弃。

其他事项

第五条 本保险是主险的附加保险，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，以本附加险条

款为准；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事宜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时，本附加险合同

效力亦同时终止；主险合同无效，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。


	第四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和费用，保险人不负责赔偿：

